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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名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校友联合会。

第二条  本会性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学员自愿组成的非赢利性社团组织。

第三条  本会宗旨：构建和谐平台，塑造企业精英。
第四条  本会接受中山大学校友总会及管理学院校友会指导，在遵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自由开展活动。

第五条  本会秘书处设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项目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善衡堂S222室                                         网址：www.kcbzd.com
第二章 会员
第六条  入会条件： 
    1  拥护本章程；
    2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学员。  
第七条  入会程序：经申请人提出申请并填写《中山大学研究生课程班校友联合会入会申请表》或直接在本会网页上登记注册，本会秘书处核准并办理登记手续者，发给《会员证》后即为本会会员。

第八条  会员的权利：                                                                                               1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参加本会活动；                                                                                           3  对本会的工作和各项活动提出建议和批评；                                                               4  享受本会提供的服务和优惠；                                                                   5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九条  会员的义务：                                                                                1  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活动，完成本会分配的任务；                        2  关心和支持本会的工作，承担本会委托的有关工作；                                                 3  积极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声誉；                                                            4  反馈学员工作情况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教学提供支持和帮助；                                    5  按规定缴纳会费。
第十条  活动方式：                                                                                   1  每年定期举行年会活动；                                                                        2  不定期举办兴趣小组组织的社会活动；                                                                 3  不定期举办教育培训活动。                               
第十一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

第十二条  会员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不遵守本会章程或有碍本会名誉，视情节轻重，本会将取消会员资格。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三条  组织机构：                                                                    

1  本会最高权利机构是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校友联合会理事会，理事会采用会长负责制。

2  理事会由荣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执行秘书、理事成员组成。
（1）荣誉会长由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深校友担任；

（2）会长（1名）：由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已经结业、具有较高社会声望和组织领
导能力并热心联合会工作的校友担任；

（3）副会长（3名）：由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并热心联合会工作的在读学员或已结业校
友担任；
（4）秘书长（1名）：由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项目办公室主任担任；

（5）执行秘书（3名）：2名由管理学院研究生课程班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担任，另外1名由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并热心联合会工作的在读学员或已结业校友担任；
3  理事会会议由会长主持召开，或会长委托副会长主持召开。
第十四条  理事会的职责：
1  制定和修改章程；
　　2  审议会长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3  聘请教授或校外企业家为联合会荣誉会长、顾问、理事；    
4  研究决定秘书处提交审议或批准的重大事项；
5  增选本会领导成员，拟定下一届领导候选人名单。
第十五条  秘书处：　　
秘书处负责本会日常事务工作和领导成员换届选举工作，秘书长主持本会选举换届新领导班子成员。秘书处设秘书长一名和执行秘书三名，另设专职秘书一名。　                                                                                    

秘书处职责：                                                                      1  协助理事会开展工作，执行理事会的决定；
2  提出本会重要机构设置、调整和重要人事任免的议案；
3  负责草拟理事会专项事项议案式整理理事会会议议案；
4  核准申请入会会员；

第十六条  本会领导成员换届程序：                                                                  1  由联合会领导成员、会员在规定时间内向秘书处推荐候选人员；                             2  通过邮政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会员发放新一届联合会领导成员候选名单进行通讯评议；                                                                                              3  在通讯评议的基础上，秘书处向现任领导成员提交新一届领导成员候选人名单；                                                                                     4  举行换届年会，由参会代表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人选；                                           5  新一届联合会领导班子成立，办理交接事项。              
荣誉会长、会长、副会长、执行秘书任期均为两年。
第四章 经费管理与使用原则
第十七条  经费来源：
    1  个人或单位自愿捐赠； 
    2  会费：入会费300元/人，年费200元/人.年（不设上限）； 
    3  其他单位资助。
第十八条  会费必须用于本会日常运作和为会员服务展开的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十九条  理事会决定经费使用的方向，经费支出由会长签字支付或由会长书面委托的代表签字支付，并接受全体会员监督。
第二十条  会费由秘书处在会员中聘请义务会计和出纳管理。 
第五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二十一条  本会章程的修改必须先经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
第六章 解散及资产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会解散或注销由理事会提出终止议案，终止议案须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校友联合会成立后本章程开始生效，联合会解散时本章程终止；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属本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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